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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为《岩芯数字化技术规程》的第4部分。《岩芯数字化技术规程》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部分：总则；

——第 2部分：表面图像数字化；

——第 3部分：光谱扫描；

——第 4部分：X射线荧光分析。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3）归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调查

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甘肃省自然

资源信息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矿产资源调查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地质矿业有限公司、山东省自然资源资料档案馆、安徽省自然资源信息中心（安

徽省地质资料馆）、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察院、广东省国土资源档案馆、河北省自然资源档案馆。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鹏鑫、王家松、回广骥、高卿楠、刘宏、席明杰、李建国、董涛、封永泰、

史维鑫、许光、张启燕、张森、高永宝、裴赢、葛天助、郭东旭、李秋玲、米胜信、移天煜、杨文轩、

颉贵琴、邓晃、张弘、孙华峰、李达为、朱有峰、修连存、王亚磊、杨彬、张红亮、刘飞、张聪、徐品、

张广成、姜志超、杨兵、安茂国、安仰生、李丹秋、郧晓光、孟柯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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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岩芯是了解地下地质信息的基础资料，通过岩芯数字化技术，可以实现无损（或微损）、连续、快

速、高密度地获取岩芯表面及内部的各类信息，如图像、矿物、元素、结构、构造、物性等，实现岩芯

的数字化保存与高效利用，为地质调查、能源资源勘查、生态环境评价、地质科学研究和防灾减灾等提

供技术服务和数据支撑。制定统一的《岩芯数字化技术规程》，用以规范和指导岩芯数字化工作十分重

要。鉴于各类岩芯数字化技术的工作原理、方法和要求不同，《岩芯数字化技术规程》拟由7部分组成。

——第 1部分：总则。确立开展岩芯数字化工作需遵循的总体原则和基本要求。

——第 2部分：表面图像数字化。为采集岩芯表面图像信息工作确立可操作、可追溯、可证实的

程序及要求。

——第 3部分：光谱扫描。为采集岩芯光谱反射率及矿物信息工作确立可操作、可追溯、可证实

的程序及要求。

——第 4部分：X射线荧光分析。为采集岩芯化学元素信息工作确立可操作、可追溯、可证实的程

序及要求。

——第 5部分：多尺度 CT扫描。为采集岩芯内部孔隙、裂隙等结构信息工作确立可操作、可追溯、

可证实的程序及要求。

——第 6部分：微区扫描电镜成像。为采集岩芯微观区域矿物、元素、结构等信息工作确立可操

作、可追溯、可证实的程序及要求。

——第 7部分：物性参数测量。为采集岩芯电阻率、磁化率等物性参数信息工作确立可操作、可

追溯、可证实的程序及要求。

X射线荧光光谱可逐点获取岩芯表面的元素类型与含量数据，得到元素随岩芯深度的变化情况及不

同元素比值等综合信息，广泛应用于矿化异常识别、沉积学研究、岩石力学性质评价、成矿成藏研究等。

通过规范地开展岩芯X射线荧光分析工作，可以无损、批量、快速地获取岩芯地球化学信息，建立岩芯

数据库，促进全国岩芯数据的共享利用。本文件的制定，将进一步规范岩芯X射线荧光分析工作，对提

升岩芯X射线荧光元素数字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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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芯数字化技术规程
第 4 部分:X 射线荧光分析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岩芯X射线荧光分析的准备工作、数据采集点布置、数据采集、数据整理与组织、质

量检查、报告编写与资料提交等基本要求和操作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能量色散的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开展的岩芯X射线荧光分析工作，台式X射线

荧光光谱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871-2002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DZ/T 0370-2021 便携式X射线荧光现场分析技术规程

DZ/T 0441.1-2023 岩芯数字化技术规程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DZ/T 0441.1-20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岩芯 X射线荧光分析 core X-ray fluorescence measurement

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按照一定间距连续采集岩芯表面的化学元素种类与含量信息的方法。

基体 matrix

待测目标体中非待测元素物质组分。

质量控制元素 quality control elements

综合考虑待测岩芯地质特征和仪器工作原理选取的代表性元素。

注：用于在日常岩芯X射线荧光元素测试工作中开展仪器准确性检测和稳定性监测等。

4 基本要求

岩芯 X射线荧光分析工作主要分为准备工作、数据采集点布置、数据采集、数据整理与组织、质

量检查、报告编写与资料提交等阶段。其中，准备工作包括仪器准备、场地准备和岩芯准备等几个步骤，

数据采集点布置包括数据采集点间隔设置、数据采集点位置选择、数据采集点深度计算、数据采集点标

记等几个步骤，数据采集包括仪器检查、仪器预热、参数设置、X射线荧光分析等几个步骤。

岩芯 X射线荧光分析工作以钻孔（井）为单元进行，一个钻孔（井）为一个扫描批次。

岩芯 X射线荧光分析工作应使用经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的便携式 X射线荧光光谱，其性能指标

应满足以下要求：

——有效探测面积：不小于 5 mm²；
——灵敏区厚度：大于 30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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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分辨力：不大于 190 eV；
——仪器稳定度：能够连续稳定工作时间不低于 2h；
——数据存储能力：1GB以上；

——通信接口：至少有一种通用的标准通信接口，并具有与外部设备的数据传输功能。

岩芯 X射线荧光分析工作应至少包括 Co、Ni、Cu、Zn、Ga、Ge、As、Se、Rb、Sr、Ti、V、Cr、
Mn、Fe、Ag、Sn、Sb、Ba、Zr、U、Y、W、Mo、Bi、Nb、K、Ca、Tc、Al、Si、P、S、Cl、Th 等

35 个元素，可结合岩芯地质特征和仪器性能适当增加元素种类。各种元素的仪器检出限应满足 DZ/T
0370—2021 中 5.2.2之要求。

开展岩芯 X射线荧光分析工作前，应收集钻孔（井）岩芯所属工作区相关地质资料，并通过综合

研究，了解待测岩芯地质特征，选取质量控制元素，具体如下：

a) 质量控制元素应覆盖便携式 X射线荧光分析仪的每个滤波片（或光束）；

b) 质量控制元素应综合考虑元素的质量数和地球化学性质，选取有代表性的元素；

c) 质量控制元素应包含与矿化异常识别、沉积学研究、岩石力学性质评价或成矿成藏研究等密

切相关的元素。

应选择基体相近且能够覆盖所有质量控制元素的有证标准物质开展仪器准确性评估、预热时间优

化及稳定性监测等。

5 准备工作

仪器设备

5.1.1 准备压样器（或压片机）、专用样品杯、备用电池或电池组等，应按照 DZ/T0370-2021的 5.3
执行。

5.1.2 宜使用便携式电脑连接仪器，以便在测试过程中录入测试点编号、测试点深度等信息。

5.1.3 宜选用支架，在测试过程中对仪器进行固定。

5.1.4 仪器投入使用前，应使用 1种基体相同或相近的标准物质测算合适的预热时间，方法如下：

a) 首次设置仪器默认的预热时间（5min），测试标准物质 10次，计算质量控制元素的平均值；

b) 仪器开机并预热 1h后，测试标准物质 10次，计算质量控制元素的平均值，并与预热 5min 的

平均值进行比较，计算每个质量控制元素不同预热时间测试结果的相对误差(�)；
c) 如果�小于或等于 10%，可以设置 5min 为仪器投入使用后的预热时间；

d) 如果�大于 10%，应增加仪器预热时间，直到�小于或等于 10%，并将该时间作为仪器投入使

用后的预热时间。

5.1.5 新仪器投入使用前及每使用半年后，应采用空白样品和元素含量不同的 3个标准物质对仪器进

行准确性检测，准确性检测不合格的仪器，调试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5.1.6 空白样品一般采用高纯的二氧化硅、高纯硼酸或聚乙烯为基体；标准物质应根据待测岩芯的地

质特征，选择有代表性的岩石、矿石、土壤或水系沉积物类标准物质。用压样器（或压片机）将空白样

品和标准物质压制成饼状。

5.1.7 仪器准确性检测的具体方法及要求如下。

a) 在确定的测量模式下，测量空白样品 2次～3次，单次测量时间不小于 200s，仪器的元素（硅

除外）报出率应为零。如果元素报出率不为零，应检查仪器窗膜是否被污染，对污染的窗膜

进行清洁，直至空白样品测试的报出率为零。

b) 测试元素含量不同的 3个标准物质，每个标准物质重复测试不少于 12次。

c) 计算所有元素测试的平均值（见式 1）及准确度（以对数误差△ lg �表示，见式 2）。所有元

素对数误差≤0.15时视为通过检测，否则应调校仪器直至通过检测。

�� = ���
�
··························································· (1)

式中：

�� —质量控制元素 n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XX/T XXXXX—XXXX

3

� —测试次数；

��—质量控制元素单次测试数值。
△ lg � = | lg � − lg � |·················································· (2)

式中：

�—质量控制元素 n次测试结果平均值；

�—质量控制元素的标准值。

场地要求

5.2.1 应选择无腐蚀性气体、远离火（热）源的室内场所，不应将仪器置于振动、潮湿和阳光直射的

地方。

5.2.2 场地温度宜控制在 10℃～25℃之间；湿度宜在 20%～70%之间。

5.2.3 岩芯表面光照度不低于 750 lx。
5.2.4 宜选用高度适宜（以 1m～1.2m为宜）的岩芯观察台，用于摆放待测试岩芯。

人员要求

5.3.1 工作人员需经过防辐射安全培训，掌握辐射的产生原理、辐射剂量大小的影响因素等背景知识，

熟悉安全操作仪器的方法，最大限度地降低操作人员接受到的辐射剂量。

5.3.2 应使用便携式辐射剂量检测仪器对工作人员日常工作中接受的辐射剂量进行检测，且单人辐射

剂量不应高于 0.11µSv/hr，累计辐射剂量不超过 1mSv/year。
5.3.3 工作人员需熟练掌握 X射线荧光光谱和岩芯 X射线荧光分析技术，有不少于 8h熟练操作人员

陪同下的操作经验，确保岩芯 X射线荧光分析过程安全有序，数据质量可靠。

5.3.4 工作人员中至少有 1名人员掌握地质专业相关基础知识。

岩芯要求

5.4.1 岩芯码放

将岩芯箱按照孔深由浅到深的顺序，依次码放到岩芯观察台或地面上，岩芯中轴线方向宜与岩芯观

察台方向平行。

5.4.2 岩芯整理与表面清洁

5.4.2.1 检查岩芯箱及岩芯表面的钻孔（井）号、回次范围、深度范围等各类标识信息是否完整齐全，

不完整的，应根据原始地质编录等信息进行补充完善。

5.4.2.2 固结完整的岩芯，按照 DZ/T 0441.1-2023中 6.2的要求，对岩芯进行整理和清洁等工作，确

保岩芯在测试前茬口对接紧密、顺序正确、表面清洁干燥且中轴线基本位于一条直线上。

5.4.2.3 固结但因取样等原因造成缺失的岩芯，用等长度的木板或泡沫条填充在缺失部位，并标注缺

失岩芯的长度、深度等信息。

5.4.2.4 松散沉积物柱状样，沿柱状样中轴线进行剖切，并采用塑料薄膜覆盖剖切后的新鲜面。

5.4.3 待扫描岩芯概况记录

开展岩芯 X射线荧光分析前，应按照 DZ/T 0441.1-2023附录 A有关要求，先录入待扫描钻孔（井）

的基本信息。

6 数据采集点布置

数据采集点间隔设置

6.1.1 固体矿产、油气类、科学钻探岩芯，应将固结岩芯的最上端作为数据采集的起始位置；水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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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类、海洋类岩芯（或柱状样），应将整孔岩芯（或柱状样）的最上端作为数据采集的起始位置。

6.1.2 根据岩芯的地质特征及研究需要确定数据采集点间隔，确保不同的岩性分层、蚀变分带和不同

类型的矿体、岩体、顶底板、储层、盖层、事件地层等至少有 2个数据采集点。具体要求如下：

a) 常规油气、固体矿产类岩芯宜为 25cm；

b) 科学钻探、非常规油气类岩芯重点层段宜为 10cm；

c) 海洋地质类岩芯（或柱状样）宜为 5cm；

d) 水工环地质类岩芯宜为 1m；

重点钻孔、重要层位和关键段岩芯，可适当加密。

6.1.3 重点钻孔、重要层位和关键段岩芯的选取按照 DZ/T 0441.1-2023第 5章执行。

数据采集点位置选择

6.2.1 自钻孔岩芯起始位置，按照本文件 6.1规定的数据采集点间隔，丈量岩芯并布置数据采集点。

6.2.2 数据采集点宜布置在岩芯平整、新鲜面上，不得将数据采集点布置在岩芯过于破碎处（碎块小

于仪器窗口面积），如丈量后数据采集点刚好位于以上位置，可适当转动岩芯或向岩芯前方、后方调整，

调整距离不宜超过数据采集点间隔的 20%。

数据采集点深度计算

6.3.1 记录每盒岩芯的起始深度（�1）、终止深度（�2），测量每一盒的岩芯实际长度（�）。

6.3.2 测量数据采集点到岩芯盒起始位置的距离（��）。

6.3.3 计算并记录每一个数据采集点的深度值（�），计算公式如下：

� = �1 + �2−�1 ×��
�

··················································· (3)

式中：

H—数据采集点实际深度，单位为米（m），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

L—现场测量各箱（盒）内的岩芯实际长度，单位为厘米（cm），为整数；

Lx—数据采集点到岩芯箱（盒）起始位置的岩芯实际长度，单位为厘米（cm），为整数；

H1—各箱（盒）岩芯的起始深度，单位为米（m），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

H2—各箱（盒）岩芯的终止深度，单位为米（m），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

6.3.4 将每盒岩芯的起始深度、终止深度、岩芯实际长度、数据采集点深度值等信息录入“岩芯Ｘ射线

荧光分析数据采集点布置记录表”（见表 A.1）。

数据采集点标记

6.4.1 对每一个数据采集点进行编号，编号规则为 “钻孔名称 _数据采集点深度数值 ”，如

“zk1302_100.25”，即钻孔 zk1302的 100.25m深度位置的数据采集点。

6.4.2 将数据采集点编号规整地书写在标签纸上，将标签纸粘贴于数据采集点所在岩芯深度位置的侧

面；或使用记号笔将深度数值写在岩芯深度位置的岩芯箱上并画一条标识线代表数据采集点位置。

7 数据采集

仪器检查

仪器检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检查仪器的外观、窗膜、交换机及屏幕显示等，填写“便携式 X射线荧光仪功能检查记录表”
（见表 B.1），发现问题应及时调试或联系厂家排除故障；

b) 检查电池剩余电量，剩余电量小于 20%时，应更换备用电池或进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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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据操作手册，进行系统自检，发现问题应及时调试仪器，直至正常为止。

仪器预热

仪器启动后应先进行预热，时间一般不低于5.1.4中测算的预热时间，待仪器性能稳定后再开始岩

芯X射线荧光分析。

参数设置

7.3.1 设置单次测试时间，单个滤波片（或光束）的单次测试时间不应低于 30s，单个数据采集点的

总测试时间不应低于 60s。对于测试原子序数≤17（氯）的元素的滤波片（或光束），其单次测试时间

不应低于 90s。
7.3.2 根据本文件 6.4.1的命名规则，输入数据采集点编号。

X射线荧光分析

7.4.1 参数设置完成后，将仪器测试窗口对准数据采集点，使测试窗口紧贴岩芯的测试面，开始测试，

获取元素数据。

7.4.2 岩芯 X射线荧光元素数据采集过程中，不准许抓握仪器测试窗口或将测试窗口对准人员。

7.4.3 仪器因过热出现温度报警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待自然降温或人工降温后仪器恢复正常温度方

可继续工作；工作过程中宜使用风扇对仪器进行降温。

7.4.4 仪器使用前、连续使用 1 个小时或连续采集 20个数据点后，应测试 1次标准物质。根据 5.1.7
计算质量控制元素对数误差，若质量控制元素对数误差≤0.15，视前 1个小时（或 20个数据点）数据合

格；反之，视为不合格，应进行系统检查和标准物质测试，合格后重新对岩芯进行测试。填写“标准物

质质量控制元素测量数据表”（见表 C.1）。

设备稳定性监测

7.5.1 以 7.4.4累积的标准物质质量控制元素的测量值为基础，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相同标准物质

的其他元素测量值，采用控制图方法进行仪器稳定性监测。粉末状标准物质用于土壤模式下的仪器稳定

性，压片或熔片后的标准物质用于矿石模式下的仪器稳定性监测。具体方法如下：

a) 计算一个长时间段（如 1个月，通常期内含有的数据点不少于 60个）标准物质质量控制元素

测量值的平均值（��）标准偏差(s)。
b) 以标准物质质量控制元素的分析时间为横坐标，测量值为纵坐标，平均值（��）为中心线，±2s

为警戒限、±3s为行动限，绘制标准物质控制图。

c) 如果最新的测量值落在警戒线内，或测量值落在警戒限和行动限之间但其前两个测量值落在

警戒限之内，则认为仪器稳定。

d) 如果所有测量值落在警戒限之内，或最后 3 个测量值中最多有 1 个落在警戒限和行动限之间

且其他测量值都落在警戒限之内，但连续 7个控制值单调上升或单调下降或连续 11个测量值

中有 10个落在中心线的同一侧，则认为仪器虽然稳定，但是存在统计失控，应尽早发现重要

的变化趋势，以避免发生更为严重的问题。

e) 如果最新的测量值落在行动限之外，或落在警戒限和行动限之间且其前两个测量值中至少有

一个也落在警戒限和行动限之间，则认为仪器不稳定，应查明原因、采取纠正措施后，对其

控制的岩芯点位重新测量。

8 数据整理与组织

数据整理

8.1.1 每完成 1次 5.1.7中的标准物质 n次测试后，导出仪器准确性检测数据表，并以“设备编号-标样

编号-测试时间-表格名称.CSV”的规则进行命名。

示例：83767 仪器使用 GBW07162 标准物质在 2022 年 3 月 14 日测试的 n 次标准物质的数据表，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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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67-GBW07162-20220314-仪器准确性检测数据表.CSV”。
8.1.2 完成一个钻孔（井）岩芯的 X射线荧光分析后，应及时将岩芯数据及岩芯数字化过程中的标准

物质数据导入电脑。两类数据宜在同一个数据表中保存。数据表命名规则为“项目编码-钻孔编码

-XRF.CSV”。
示例：DD2020009 项目钻孔 ZK003 的 X 射线荧光分析数据表，命名为“DD2020009-ZK003-XRF.CSV”。

8.1.3 完成一个钻孔（井）岩芯的 X射线荧光分析后，应及时保存标准物质质量控制元素测量数据表

（见附录 C），数据表命名规则为“项目编码-钻孔编码-质量控制元素测量数据表.CSV”。
示例：DD2020009 项目钻孔 ZK003 的质量控制元素测量数据表，命名为“DD2020009-ZK003-质量控制元素测量数据

表.CSV”。
8.1.4 所有数据表格式应为 CSV。

记录表整理

8.2.1 应检查岩芯 X射线荧光分析数据采集点布置记录表（表 A.1），补充填写现场记录过程中漏记

的栏目，并核对数据采集点编号、记录深度等是否有误、是否有重复记录等。

8.2.2 以钻孔（井）为单位，按照记录深度由浅到深的顺序整理岩芯 X射线荧光分析数据采集点布置

记录表，并装订成册。

8.2.3 应及时将纸质版记录的内容录入电子表格。

数据组织

8.3.1 应建立三级文件夹对岩芯 X射线荧光分析数据进行分级组织管理。包括：项目所有钻孔（井）

的 X射线荧光分析数据、单个钻孔（井）的 X射线荧光分析数据、单个钻孔（井）的原始数据（L0）
和整理后形成的对应数据（L1）。

8.3.2 一级文件夹保存项目所有钻孔（井）的 X射线荧光分析数据，文件夹以“项目编号-XRF”命名。

示例：DD2020009 项目的 X射线荧光分析数据文件夹，命名为“DD2020009-XRF”。
8.3.3 二级文件夹保存单个钻孔（井）的所有 X射线荧光分析数据，命名规则为“钻孔（井）号-XRF”。

示例：钻孔 ZK01 的 X 射线荧光分析数据文件夹，命名为“ZK01_XRF”。
8.3.4 三级文件夹分为 X射线荧光分析原始数据（L0）和 X射线荧光分析整理后数据(L1)，共同存储

在二级文件夹内，命名规则分别为“钻孔（井）号-L0-XRF”和“钻孔（井）号-L1-XRF”。
示例：ZK1 的 X 射线荧光分析原始数据文件夹，命名为“ZK1-L0-XRF”。

8.3.5 原始数据（L0）为仪器直接导出的岩芯和标准物质 X射线荧光分析原始数据以及电子化后的岩

芯 X射线荧光分析数据采集点布置记录表等。处理后数据（L1）为按照 8.1规定重新命名和格式统一

转换后的数据。

9 质量检查

总体要求

9.1.1 数据采集及整理完成后，应对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并填写《质量检查记录表》（见附录 D）。

9.1.2 检查方式、检查比例参照 DZ/T 0441.1-2023的 9.1执行，所有数据应进行 100%的自检和互检，

抽检不低于 10%。

9.1.3 质量检查内容应包括资料的完整性、规范性和准确性。

9.1.4 每次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记录，查找原因，无法进行校正的（具体见 9.4.1、9.4.2和 9.4.5），
应重新开展岩芯 X射线荧光分析工作。

完整性检查

9.2.1 检查钻孔（井）概况表、仪器功能检查记录表、岩芯 X射线荧光分析记录表中的必填项数据是

否齐全。

9.2.2 检查仪器准确性检测数据表、标准物质质量控制元素测量数据表、岩芯元素数据表、质量检查

记录表及数字化报告等材料是否完整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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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检查每一项数据是否完好，有无数据丢失等。

规范性检查

检查各级文件夹的组织是否符合要求，检查各类文件命名是否规范。

准确性检查

9.4.1 检查仪器是否正确按照 5.1.7进行准确性检测。当出现不符合规定的情况时，该仪器测试的所有

数据视为无效数据，应按规定重新测试。

9.4.2 检查标准物质测试结果是否符合要求。当出现不符合要求的情况时，该标准物质的前 1次测试

和后 1次测试之间的所有岩芯测试数据应按规定重新测试。

9.4.3 检查岩芯 X射线荧光测试记录表中记录的信息与实际钻孔（井）岩芯的相关信息是否一致。

9.4.4 检查整理后的岩芯元素数据表中的深度信息是否准确。

9.4.5 检查标准物质测试数据是否在 7.4.4规定的误差范围之内。在误差范围之内，视为合格数据，如

不在误差范围之内，则该标准物质前1次测试和后1次测试之间的所有岩芯测试数据应按规定重新测试。

9.4.6 对于元素含量异常偏高的测试点，应开展异常查证。可通过对比岩芯已有实验测试数据或采用

不同便携式 X荧光仪对元素含量异常点进行复测的方式进行异常查证。经查证，不存在误测的，视为

数据合格；经查证，存在误测的，应删除所有异常点数据。

10 报告编写与资料提交

报告编写

岩芯X射线荧光分析工作结束后，应编写工作报告，报告提纲参照DZ/T 0441.1-2023的附录B《岩芯

数字化技术报告编写提纲》。

资料提交

提交的资料包括：

a) 岩芯 X射线荧光分析报告（纸质和电子版）；

b) 原始数据和整理后数据，包括数据集及元数据；

c) 岩芯 X射线荧光分析过程记录、质量检查记录的各类记录表（纸质和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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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岩芯Ｘ射线荧光分析数据采集点布置记录表

岩芯X射线荧光分析数据采集点布置记录表见表A.1。

表 A.1岩芯Ｘ射线荧光分析数据采集点布置记录表

案卷题名 档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码

钻孔（井）号 总盒（箱）数

单位名称 测试人员

设备型号 测试模式

设备编号
标准物质

编号

序号
测试点

编号

岩芯箱

（盒）起始

深度（H1）
/m

岩芯箱

（盒）终止

深度（H2）
/m

本箱（盒）

岩芯长度

（L）/cm

测试点距本

箱（盒）起始

点长度（Lx）
/cm

测试点实际深度（H）
[H=H1+(H2-H1)*Lx/L]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审核人 审核日期

第 页/共 页

填表说明：

1.案卷题名、档号、项目名称、项目编码、钻孔（井）号、单位名称、测试人员等，应按照本单位

编码规则或命名规则准确填写，不应简写或缩写。

2.测试模式选填“土壤模式” 、“矿石模式”或“Ta&Hf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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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总盒（箱）数：本钻孔（井）岩芯的总盒（箱）数，填写阿拉伯数字。

4.设备型号：岩芯X射线荧光分析仪的型号。

5.设备编号：设备唯一标识码。

6.标准物质编号：标准物质的唯一标识码，如“GBW07162”。

7.测试点编号：按照6.4.1的要求对测试点进行编号。

8.岩芯箱（盒）起始深度：每一盒（箱）岩芯的起始深度，由阿拉伯数字组成，保留两位小数，单

位为m，如“132.15”。

9.岩芯箱（盒）终止深度：每一盒（箱）岩芯的终止深度，由阿拉伯数字组成，保留两位小数，单

位为m，如“132.15”。

10.本箱（盒）岩芯长度：本盒（箱）岩芯的实际长度，由阿拉伯整数数字组成，单位为cm，如“51”。

11.测试点距本箱（盒）起始点长度：测试点距离本箱（盒）起始点的实际长度，由阿拉伯数字整

数组成，单位为cm，如“152”。

12.测试点实际深度：按照6.3.3的要求计算的测试点实际深度值，由阿拉伯数字组成，保留两位小

数，单位为m，如“210.32”。

13.备注：特殊情况的处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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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便携式Ｘ射线荧光仪功能检查记录表

便携式X射线荧光仪功能检查记录表见表B.1。

表 B.1便携式Ｘ射线荧光仪功能检查记录表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时间 时 分

设备外观是否完好

窗膜、交换机及屏幕显示是否正常

开机后主要功能实验性操作是否正常

剩余电量是否符合要求

系统自检是否正常

空白样测试是否正常

标准物质测试是否正常

单位： 检查人（签字）：

填表说明：正常时填写“正常”或“完好”，不正常时，填写发现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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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标准物质质量控制元素测量数据表

标准物质质量控制元素测量数据表见表C.1。

表 C.1标准物质质量控制元素测量数据表

测试人 检查人 测试日期

项目编码 钻孔（井）号

仪器编号 测试模式

标准物质

编号
基准分析日期

质量控制元素

数值上限

数值下限

标准物质

测试编号

填表说明：

1. 测试模式、标准物质编号等填写方法同附录A。

2. 基准分析日期为最近一次仪器准确性检测的日期，仪器准确性检测方法见5.1.7。

3. 质量控制元素填写元素符号，如Cu、Fe。

4. 标准物质测试编号按照“钻孔名称-标准物质编号-QC+阿拉伯数字”对标准物质测试进行编号，

如ZK1使用GBW07162标准物质开展的第5次标准物质测试的编号为“ZK1-GBW07162-Q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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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质量检查记录表

质量检查记录表见D.1。

表 D.1 质量检查记录表

档号（或项目编码） 钻孔（井）编号

案卷题名（或项目名称）

操作人员 检查人

检查类型 □自检 □互检 □抽检

测试时间 检查时间

检查内容 结果

数据完整性

钻孔（井）概况表、岩芯X射线荧光分析记

录表中的必填项数据是否齐全

岩芯及标准物质的原始测试数据（L0）、整

理后的测试数据（L1）等是否齐全

每一项数据是否完好，有无数据丢失、数据

坏点等

数据规范性 数据的整理与组织是否规范

数据准确性

检查岩芯X射线荧光分析过程中是否按规定

穿插进行标准物质测试

检查标准物质测试结果是否符合要求

岩芯X射线荧光分析记录表中记录的信息与

实际钻孔（井）岩芯的相关信息是否一致

整理后的岩芯元素数据表中的深度信息是

否准确

标准物质测试数据的对数误差是否在本文

件7.4.4规定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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